
附件 4

常见问题说明

一、此次年度监督检查全程在线办理，无需提交纸质材料。

二、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 24 时。

三、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丙级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须参

加此次年度监督检查。

四、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的技术人员可作为技术人员上

报，提供技术人员在分支机构社保证明（须可官网验证）即

可。

五、技术人员社保证明要求见附件 2，截屏等不可验证的

证明方式均不予认定。

六、按国家法定年龄退休的技术人员无需上传退休证和

社保证明，不符合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人员需上传退休证明

及相关说明。

七、年度监督检查期间日常换章工作暂停。

八、未按照《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

源部令第 11 号）完成资质认定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，不参

加此次年度监督检查。

九、相关后续工作请关注规自委网站通知公告。


